	社會福利署 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

	



提名表格
	1. 提名機構註1名稱：
	(中文)
	(義工運動參與機構名稱)

	
	(英文)

	2. 義工運動專用編號：
	

	3. 被提名的家庭義工資料 (家庭義工資料須與《家庭義工服務紀錄冊》內紀錄相符)：

	主要申請人
	(中文) 
	(英文) 

	
	(以身份證記錄為準)

	身份證號碼：
(只須填寫英文字母及頭三個數字，如A123------)
	
	性別/年齡:
	

	聯絡地址：
	

	電話：
	
	電郵：
	

	家庭義工人數(包括主要申請人)：
	
	家庭義工服務年資：
	年

	家庭義工成員：
	(中文) 
	(英文) 
	(性別/年齡)
	(與主要申請人關係)

	
	(中文) 
	(英文) 
	(性別/年齡)
	(與主要申請人關係)

	
	(中文) 
	(英文) 
	(性別/年齡)
	(與主要申請人關係)

	
	(中文) 
	(英文) 
	(性別/年齡)
	(與主要申請人關係)

	
	(中文) 
	(英文) 
	(性別/年齡)
	(與主要申請人關係)

	
	(以身份證記錄為準)
	


4. 由20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所提供過的家庭義工服務 
(義工服務內容須與《家庭義工服務紀錄冊》內紀錄相符。請依時序列舉最具代表性的服務。以8項為限。) 
	日期/期間
	服務名稱
	服務性質、

形式及內容
	服務時數註2
	服務對象/

受惠人數

	
	
	
	
	

	
	
	
	
	

	
	
	
	
	

	
	
	
	
	

	
	
	
	
	

	
	
	
	
	

	
	
	
	
	

	
	
	
	
	

	總服務時數：
	


5. 家庭義工在參與上述義務工作時的體驗及得著 (請以不超過500字的中文或英文填寫，可列舉例子佐證。如有需要，可另加附頁。)

	

	

	

	

	


6. 家庭義工於過去3年內曾接受的嘉許或獎項(如適用)
	嘉許/獎項名稱
(如有需要，委員會會要求家庭義工呈交證明文件。)
	頒發機構

	
	


	
	

	
	

	
	

	
	


本人聲明上述資料確實無訛，並已細閱及願意遵從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秘書處所訂的提名及參選細則(見第4頁)，並無異議。 本人亦已取得相片中人物及其監護人的同意作為攝影對象及將有關相片作公開用途。
	主要申請人簽署：
	
	日期：
	


7. 受惠人士對參選家庭義工的感受(選擇性填寫)  (請以不超過500字的中文或英文填寫，可列舉例子佐證。如有需要，可另加附頁。如受惠人士不能書寫，可由提名機構代為筆錄，但須註明。) 
	

	

	

	

	


8. 受惠人士資料（如受惠人數眾多，提名機構可選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至兩位受惠人，把其資料填上）：
	姓名：
	(先生/女士) 
	聯絡電話：
	

	姓名：
	(先生/女士) 
	聯絡電話：
	


9. 提名機構推薦原因及評語 (請以不超過500字的中文或英文填寫，可列舉例子佐證。如有需要，可另加附頁。)
	

	

	

	

	


10. 提名人資料 (由提名機構以正楷填寫)
	提名人姓名：
	(先生/女士) 

	職位：
	
	機構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電郵：
	
	
	


本機構提名上述家庭義工參選「2009最佳家庭義工表揚計劃」。並遵從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秘書處所訂的提名及參選細則(見第4頁)，並無異議。
	提名機構蓋印
及機構負責人簽署：
	
	日期：
	


參加辦法:

於2010年4月30日或以前，將以下資料: 
· 已填妥的參加表格及附加資料(如有)正本、

· 不多於10張(4R彩色) 家庭義工進行義務工作時的活動照片(其中最少1張需有家庭義工全體成員的合照)。請於相片背面寫上提名機構及家庭義工名稱。 
· 已複製了參加表格及相片資料的光碟1張 

郵寄或親身交回: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22樓2205室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統籌課






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秘書處收

(信封註明「2009 最佳家庭義工表揚計劃」) 
查詢：


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秘書處電話：2116 3461

義工服務專線電話：2234 0100

義工運動網：www.volunteering-hk.org
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  

2009年11月
提名及參選細則：

1. 提名必須切合評選準則。提名機構須詳述獲提名家庭義工在過往服務社會的表現，推薦原因；家庭義工須填報具體服務內容、對家庭的裨益及心得。受惠人士亦可選擇性填寫對家庭義工服務的感受。

2. 提名表格必須由提名機構負責人簽署、蓋印及提交；亦須獲得被提名之家庭義工的同意。

3. 提名內容不得涉及宗教、政治或商業宣傳活動。

4. 受惠人與提供義工服務的家庭必須沒有家庭或血緣關係。

5. 所有提名表格及有關文件均不會退還。提名表格如有遺失、延誤或郵遞錯誤，督導委員會不承擔責任。

6. 所有呈交的照片必須得到被拍攝對象或其監護人的同意。

7. 督導委員會擁有參選家庭所提供的文件資料及相片的版權，並可在任何媒體作宣傳及推廣義務工作的用途或有關的非牟利用途。督導委員會亦有權將有關文件及相片作出修改、翻譯、改編、使用、複製及派發全部或部份內容而毋須取得當事人的同意或繳付任何費用。

8. 參選家庭所提供的資料只會用作處理有關是次參選計劃之用。有關的提名表格會在評選結果公佈後6個月內銷毀。根據「個人資料(私穩)條例」，被提名家庭有權獲得及更改已遞交的個人資料，及獲取已填妥的提名表格副本。

9. 督導委員會保留更改各家庭義工的參選資格、計劃的參選/評選規則及其他安排的最終決定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有關提名機構及參選家庭。

10. 評審結果由獨立評選團決定，提名機構及參選家庭對公佈結果和獎項不得異議。
重要日期：

遞交表格：2009年12月開始接受提名

截止日期：2010年4月30日

公佈結果：2010年7月
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  

2009年11月
註1提名機構可為家庭義工所屬的機構或家庭義工進行義務工作的機構。但兩者均必須是「義工運動參與機構」。





註2 服務時數只作參考，並不是評選的主要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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